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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制造”“公司”）于 2025年 9月 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142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提及的问题逐项进行了
认真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关联交易。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董事沈延昌控制的广州市森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森大”）、森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大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1,227.65万元，发生关联销售35,028.44万元，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
灿控制的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集团”）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8,399.82万元，发生关联销售238.46万元，并与梁桐灿
参股的广东佛山市陶瓷研究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4,481万元。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且沈延昌、陈
旭伟等多名董事在关联方处任职并领取薪酬。

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三年及本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森大集团、宏宇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主要内容、具体背景、
定价方式、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及应收预付等往来款期末余额，并结合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说明近年上述关联交易规模是否发生
较大变动，若有，说明变动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2）结合公司供应商/客户确定方式、采购销售模式以及同类非关联方采购销售价
格、结算付款政策的差异情况等，说明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定价公允性，付款安排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
输送利益的情形；（3）结合前述交易情况及资金流水，穿透核查是否存在资金违规流向关联方的情形。请独立董事通过专门会议对
问题（1）（2）发表意见，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公司2022年至2024年年报中涉及上述问题的情况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近三年及本报告期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森大集团、宏宇集团）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主要内容、具体背景、定价方

式、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及应收预付等往来款期末余额，并结合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说明近年上述关联交易规模是否发生较大变
动，若有，说明变动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1、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及采购情况1.1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往来余额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含公司及子公司，下同）与森大集团（含与森大集团、广州森大及其子公司，下同）关联销售及采
购内容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性质

向关联方销售

向关联方采购

关联交易内容

建材、原料、设备

原料、劳务

2022年度

59,181.95

83,802.92

2023年度

84,427.99

147,317.94

2024年度

76,921.33

46,806.61

2025年1-6月

35,028.44

1,227.65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各期末，公司与森大集团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类型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2022年12月31日

9,630.22

-

2023年12月31日

3,350.31

-

2024年12月31日

-

3,545.37

2025年6月30日

3,843.29

-

1.2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产品的背景、定价模式、结算模式及变动情况
（1）关联交易背景
自2016年开始，公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战略，把握非洲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市场机遇，主

动将业务延伸至下游建筑材料领域，开始在海外开展陶瓷、玻璃、洁具等建材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在海外开展的建材业务均为与战略合作伙伴森大集团合资经营，双方共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点国家进行产能布

局，合资设立工厂并运营建材业务（该业务板块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森大集团是中国最早进入非洲、南美洲等海外市场的国际贸易企业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集海外工业制造、国际

贸易、实业投资为一体的跨国综合性产业集团，聚焦快速消费品、家装建材、五金百货三大业务板块，销售覆盖60余国家和地区。森
大集团长期深耕非洲地区市场，多年来在对非出口百强企业中名列前茅，具有多年开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及经验，已在非洲地区建立
了广泛的产品营销网络，拥有战略采购、海运与陆运运输、仓储管理一体化的完整供应链，掌握丰富的跨境运输、报关清关、物流资源
和渠道，并具有成熟的信息系统及渠道管理等服务团队。

公司与森大集团合资经营的海外业务板块主营业务为陶瓷、洁具、玻璃等建材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海外建材业务板块经营
过程中，公司与森大集团通力协作，经营业绩优良：

①关联销售
森大集团自2004年开始即在非洲地区销售建材产品，借助森大集团在非洲地区积累的销售渠道和营销经验，双方基于渠道先行

的销售策略，由森大集团作为经销商先行拓展空白市场，将公司海外建材板块产品推广、销售至合资公司销售网络尚未覆盖的地区，
其中最主要的为瓷砖产品。综合森大集团的市场拓展情况，若建材产品在单一国家销售数额达到一定量级，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并且
该区域市场潜力较大，合资公司将开展新项目可行性分析，探讨实施本土建材项目建设的可能。若合资公司在当地建设产能后，森
大集团则逐步将相关渠道资源转移至合资公司运营。通过以上销售合作方式，助力合资公司快速拓展业务，充分消化建材生产产
能，抢占非洲地区的建材市场。

②关联采购
合资公司借助森大集团丰富的跨国物流资源渠道、报关清关经验、物料寻源及比价优势，由森大集团作为贸易商进口合资公司

所需原材料和机器设备，有效提升了合资公司在业务开展初期的采购效率并节约了运营成本。
同时，森大集团在非洲地区建立了成熟的海外运营、仓储物流、信息系统及渠道管理等服务团队，在合资公司开展业务初期，为

最大化提升合资公司管理效率，由森大集团向合资公司提供行政、仓储、报关清关、信息系统维护等管理服务。
（2）关联交易的定价模式
①关联销售
综合以上关联销售背景及森大集团“市场拓荒者”定位，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的定价模式是在市场经销价格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森大集团在终端销售市场拓展品牌渠道的建设费用，同时结合产品类型、终端市场区域竞争程度和产品销售量情况、终端销
售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及安全等级等调节因素，每年由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根据该定价模式，协商确定各类型产品在不同区域的
参考交易价格范围。

②关联采购
在商品采购方面，公司综合考虑森大集团对外采购成本，运输、报关清关等采购费用，与森大集团协商确定商品采购价格。在服

务费用结算方面，公司综合考虑森大集团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和服务成本，据实定期结算服务费用。
（3）关联交易的结算模式
公司针对向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采取赊销模式、关联采购采取先货后款的模式，在商品交付后定期与森大集团进行对账，确认

无误后进行款项结算。
（4）关联交易规模的变动情况
从2016年建设非洲第一个合作陶瓷厂至今，合资公司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加纳、赞比亚、塞内加尔等7个国家已投建21条瓷砖

生产线、2条玻璃生产线、2条洁具生产线，目前合资公司已累计形成瓷砖年产能超2亿㎡。随着相关产线的快速投产，合资公司相关
建材产能快速增长，从2021年的0.91亿㎡建筑陶瓷年产量增长至2024年的1.76亿㎡，年产量增长93%。为支持合资公司产能销售
及渠道建设，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总额虽然逐年增长，但其占合资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约为16%-23%。

采购方面，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采购主要分为商品采购及服务采购，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相应分类采购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性质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合计

关联交易内容

基建类原材料、机器设备及备品
备件

生产类原材料、建材产品

小计

管理服务费

2022年度

39,307.31

28,982.29

68,289.60

15,513.32

83,802.92

2023年度

71,976.67

32,263.55

104,240.22

43,077.71

147,317.94

2024年度

11,509.65

18,966.00

30,475.65

16,330.96

46,806.61

2025年1-6月

70.11

1,157.54

1,227.65

-

1,227.65

2022年至2023年期间，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关联采购额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商品采购由2022年的68,289.60万元增加至2023年
度的 104,240.22 万元，其中基建类原材料、机器设备及备品备件采购额增加 32,669.36 万元，占 2023 年关联商品采购增加额的
90.87%，主要系2022年至2023年公司肯尼亚基苏木陶瓷厂、加纳陶瓷厂2条新建产线、加纳洁具厂、赞比亚及塞内加尔陶瓷厂新建产
线等生产线落成投产，且陆续启动了喀麦隆陶瓷厂、坦桑尼亚玻璃厂、肯尼亚洁具厂等项目建设，因此为支持建材产能建设，2023年
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采购增加额较大。

同时，随着公司的非洲建材业务板块销售收入以及采购规模、建材产能的快速增长，森大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工作量和服
务成本也显著增加，因此相关管理服务费由2022年度的15,513.32万元增加至2023年度的43,077.71万元。

2023年11月，鉴于近年来海外建材业务产能及规模的显著提升，为整合双方股东资源、强化海外建材业务板块的独立性和管理
系统性，公司与森大集团共同设立了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福国际”）作为海外建材业务板块的管理总部，并积极
在非洲地区进一步完善管理、采购和销售组织，自有销售网络逐步扩大，合资公司的供应链体系逐步完善。因此，自2024年开始，公
司与森大集团的关联交易规模逐步下降，2024年度及 2025年上半年，双方关联采购规模已大幅下降，关联销售规模亦呈现下降趋
势。2024年11月，森大集团承诺，在特福国际管理架构调整完成后，森大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再在公司海外建材业务已经营及规划经
营的地区从事建材业务。

2025年上半年，合资公司瓷砖销售渠道已完全覆盖已投产工厂的国家，并辐射周边国家以及南美市场，公司向森大集团关联销
售瓷砖产品的最终销售区域从原10余个国家，当前已缩窄至西非地区主要的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贝宁、几内亚4个国家，其中向
科特迪瓦的销售占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总额的40%以上。随着2025年下半年科特迪瓦工厂的投产，森大集团已将相关销售渠
道转移至合资公司，并已停止通过森大集团向科特迪瓦进行商品销售。因此，公司于2025年上半年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金额占合
资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降低至9.29%，向森大集团的关联采购金额占合资公司营业成本的比例降低至0.52%。同时，合资公司正积
极推进布基纳法索、贝宁、几内亚等国家的瓷砖销售组织和销售渠道建设，预计到2025年底，将逐步停止通过森大集团向上述国家进
行瓷砖销售，2026年公司与森大集团关联交易将大幅缩减。

2、与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销售及采购情况
2.1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往来余额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与宏宇集团（包含宏宇集团及其子公司，下同）关联销售及采购内容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性质

向关联方销售

向关联方采购

关联交易内容

机械装备

光伏电费

锂电材料、服务费

加工费

瓷砖等产品

2022年度

3,707.70

-

5.55

-

69.29

2023年度

648.17

-

1.93

-

130.66

2024年度

2,706.15

210.66

12.82

180.81

180.00

2025年1-6月

131.86

106.60

-

8,399.82

4.18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各期末，公司与宏宇集团及其子公司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类型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应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2022年12月31日

3,409.14

61.84

7.09

2023年12月31日

1,259.59

10.84

107.09

2024年12月31日

40.57

2,790.86

7.09

2025年6月30日

1,166.86

4,193.55

7.09

2.2公司与宏宇集团开展销售业务的背景、定价模式、结算模式及变动情况
（1）机械装备
①关联交易背景
宏宇集团是一家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主要业务包括陶瓷制造、地产开发、文创旅游、投资控股等，其旗下

拥有“宏宇陶瓷”“威尔斯陶瓷”“卡米亚”等国内知名建筑陶瓷品牌；此外，宏宇集团于2022年在兰州新区投资建设了负极材料新能源
项目。

作为陶瓷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公司与国内主要建筑陶瓷品牌商均有较好合作，宏宇集团为公司陶瓷机械业务下游客户之一。同
时，公司积极探索陶瓷机械核心设备的跨领域应用，将窑炉设备积极应用于锂电材料的烧结环节，于近年来开启了锂电装备业务，亦
为宏宇集团提供了少量锂电装备。因此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与宏宇集团发生了建筑陶瓷设备、锂电设备等机械装备及
配件产品的销售往来。

②关联交易的定价模式
公司与宏宇集团的设备销售定价与独立第三方交易基本一致，主要以市场公允价为基本依据，参考可比第三方报价，并综合公

司自身生产成本的合理性确定。在直接采购模式下，由交易双方依据公允性原则并参考公司成本因素协商确定价格；在招投标采购
模式下，则综合考量采购规模、具体要求、市场竞争态势以及成本结构等，审慎确定投标价格。

③关联交易的结算模式
公司与宏宇集团的设备销售结算模式，严格遵循统一的商业信用政策，其付款条件与公司非关联第三方客户的标准保持一致，

不存在特殊优惠或异常宽松的情况。相关结算政策如下：
项目

付款比例

付款时间

合同预付款

10%-30%

双方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后

发货前进度款

20%-50%

设备生产完成且发货前

设备验收款

20%-30%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并通过采购方验
收后

质保金

5%-10%

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届满且无质量问
题后结清

备注：鉴于项目间在设备规格、生产与安装复杂度、项目周期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付款条件需基于实际情况，在合同中审慎约
定。

④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2022年至 2025年上半年，公司就机械设备类业务，对宏宇集团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3,707.70万元、648.17万元、2,706.15万元、

131.86万元。
2022年以来，国内建筑陶瓷总产量从超70亿平方米下跌至50余亿平方米，销量亦持续走低，随着国内建筑陶瓷行业的持续低

迷，建陶企业普遍对固定资产投资趋于谨慎，公司与宏宇集团的相关交易金额亦有所下降。
（2）光伏电费
①关联交易背景
公司旗下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智慧能源”）开展的智慧能源业务，主要涉及BIPV（建筑光伏一体化）研发制造、新能源光储一体

化设计施工、电力及碳资产交易、配网运营、电力及电站运维等综合能源服务，目前其已在安徽、广东等地区开展了相关业务。在广
东地区，科达智慧能源为宏宇集团提供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能源管理服务。

②定价模式
科达智慧能源与宏宇集团的光伏电费销售定价与独立第三方交易基本一致，由双方综合考量材料成本、市场环境等因素后协商

确定。结算时，以项目所在地电网开具的电费结算清单列明的尖峰平谷各时段电价为基准，对应合同约定计算出各时段的结算单
价，再根据对应时段的实际光伏用电量核算出最终结算总金额。

③结算模式
科达智慧能源与宏宇集团的光伏电费结算模式与独立第三方情况基本一致，结算周期以自然月为单位，按照管理执行“先用后

付”原则，即当月电费次月结算。宏宇集团在收到结算发票后的约定账期内（通常为次月内），通过对公账户电汇方式将全额电费支
付至科达智慧能源。

④变动情况
2022年，公司未与宏宇集团开展光伏电费相关业务。2023年科达智慧能源与宏宇集团签订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能源管理协议

并于2024年起正式产生电费，2024年至2025年半年度期间，对宏宇集团的销售金额分别为210.66万元、106.60万元。
（3）负极材料、技术检测服务、预碳化加工
因子公司安徽科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科达新材料”）与福建科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科达新能

源”）具有负极材料生产制造经验，2022年安徽科达新材料向宏宇集团旗下广东宏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造石墨负极材料，
2023年其为宏宇集团旗下子公司兰州宏彬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宏彬”）提供负极材料技术检测服务，2024年福建科
达新能源为兰州宏彬提供预碳化加工服务。相关定价遵循市场定价，并及时通过银行汇款收取相关款项。

2.3公司向宏宇集团采购的背景、定价模式、结算模式及变动情况
（1）负极材料石墨化加工服务
①关联交易背景
子公司重庆科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科达”）主要从事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的生产、制造业务，而石墨化工序是人

造石墨成品的必要步骤。基于重庆地区自营石墨化加工成本较高因素考虑，子公司重庆科达在生产线中并未配备该工序，主要委外
进行加工。

因兰州宏彬从事人造石墨加工服务，经询价与综合对比，重庆科达基于市场化定价原则与其开展了相关采购服务往来。
②定价模式
子公司重庆科达向兰州宏彬采购石墨化代加工服务，其定价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在实际操作中，重庆科达采用可比价格

法，即以本公司向独立第三方供应商采购同类服务的价格作为参照，确保关联交易价格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在
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最终确定采购价格。

③结算模式
重庆科达与兰州宏彬的石墨化加工服务的结算模式，遵循行业惯例，结算条件与公司非关联第三方供应商的标准保持一致。一

般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付款政策为双方确认后6个月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④变动情况
鉴于重庆科达的负极材料产能于2024年第三季度逐步释放，使其在2024年新增与兰州宏彬的关联交易并在2025年有所放量，

2024年至2025年半年度期间，重庆科达向兰州宏彬采购石墨化代加工服务的金额分别为180.81万元、8,399.82万元。
（2）陶瓷产品
因公司及子公司于各基地的办公大楼、宿舍楼装修等原因，公司及子公司基于市场化定价原则与宏宇集团子公司发生了瓷砖产

品的采购往来，相关瓷砖产品采购金额较小，公司及子公司一般于签订合同后预付款项，宏宇集团子公司于收到预付款后及时发
货。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及子公司对宏宇集团的采购金额分别为69.29万元、130.66万元、180.00万元、4.18万元，主要系公
司根据内部经营需要向宏宇集团采购的瓷砖，金额保持低位且较为稳定。

3、与广东佛山市陶瓷研究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瓷研究所”）的关联采购
3.1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及往来余额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公司与陶瓷研究所交易内容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性质

向关联方采购

关联交易内容

陶瓷配件

2022年度

7,815.33

2023年度

7,421.47

2024年度

5,756.51

2025年1-6月

4,481.58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各期末，公司与陶瓷研究所往来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类型

预付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其他应付款

2022年12月31日

554.39

-

1,112.91

-

2023年12月31日

742.40

-

582.39

-

2024年12月31日

-

460.94

709.09

0.50

2025年6月30日

636.09

15.00

1,506.56

-

3.2公司向陶瓷研究所采购的背景、定价模式、结算模式及变动情况
（1）关联交易背景
陶瓷研究所专注于新材料、特种陶瓷产品零部件生产和设备生产，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氧化铝陶瓷辊棒及辊棒涂料、氧化铝球石/

衬砖等配件耗材产品，以及碳化硅、多孔陶瓷、高性能磁性材料及专业检测技术服务。其中，陶瓷研究院在陶瓷辊棒领域不仅在国内
占据主导地位，更在全球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生产的陶瓷辊棒即为公司窑炉设备中的主要配件之一，因此公司向其产生相关关
联采购交易。

（2）定价模式
公司及子公司向陶瓷研究所采购棍棒产品的定价，严格遵循市场交易原则，参照公司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供应商采购相同或

类似规格棍棒产品的交易价格，并结合下游客户需求及陶瓷研究所产品的质量特征，经双方协商一致，从而最终确定采购单价。
（3）结算模式
公司与陶瓷研究所的采购结算模式，遵循与公司非关联方的一般结算模式，即以银行承兑及电汇组合模式进行结算。结算条件

与公司非关联第三方供应商的标准保持一致，不存在特殊优惠或异常宽松的情况。一般在签订合同后支付订金20%-30%，发货前
支付40%-60%，剩余20%-30%于货款入库后支付。

（4）变动情况
2022年至2025年半年度，公司对陶瓷研究所的采购金额分别为7,815.33万元、7,421.47万元、5,756.51万元及4,481.58万元，无特

殊变动。
（二）结合公司供应商/客户确定方式、采购销售模式以及同类非关联方采购销售价格、结算付款政策的差异情况等，说明上述关

联交易的必要性及交易定价公允性，付款安排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1、与森大集团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及合理性
1.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海外建材业务为公司与森大集团合资经营，科达制造具备30多年陶瓷机械的生产制造经验及技术，能够为当地提供适配的

陶机装备、配件耗材服务及建筑陶瓷制造工艺；森大集团具有在非洲地区20多年开展国际贸易的渠道优势及丰富经验，能够在行政
管理、采购物流、销售推广等多方位为合资公司提供经营支持。合资公司充分利用股东双方的优势，提升自身经营实力和盈利能力，
为股东及投资者提升回报。

（1）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根据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合作模式，合资公司于合作前期主要通过承接森大集团的市场渠道进行销售，森大集团承担“市场拓荒

者”角色，进行空白市场的开拓后，再逐步将市场渠道转移至合资公司。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公司海外建材业务通过上述合作模式快
速抢占了东、西非市场，并保障合资公司瓷砖产能的消化，提高合资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公司与森大集团在2022年至2025年上
半年的关联销售具有必要性。

随着合资公司逐步承接森大集团瓷砖销售渠道，2022年合资公司通过森大集团销售瓷砖产品至9个国家，至2025年上述关联交
易地区已缩窄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贝宁、几内亚4个西非主要国家。

（2）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森大集团长期从事非洲地区的商品贸易业务，拥有丰富的建材原材料及商品采购经验。同时，森大集团经过多年积淀，与国际

运输商建立了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能够获取较为优惠的跨境物流费用，且森大集团在跨境报关清关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结合以上优
势，合资公司借助森大集团成熟的渠道进行原材料、机器设备的采购和物流运输、跨境报关清关，缩短运输和清关时限，有助于推动
合资公司的项目建设，提升采购效率、缩短建设周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合作共赢。

同时，合资公司初期业务规模较小，部分地区所需人员、仓储设施等规模小，自建相关体系费用高，为提高经营效率，合资公司在
部分地区向森大集团采购行政、仓储物流、报关清关、信息系统维护等管理服务。

综上，公司与森大集团在2022年至2025年间的关联采购具有必要性。
1.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1）关联销售公允性分析
鉴于公司海外建材业务秉承“先市场，后工厂”的策略，森大集团为合资公司承担“市场拓荒者”的重要角色，其前期需要自行出

资建设渠道，销售推广合资公司独家产品，消化合资公司产能，待合资公司在当地完成产能建设后，森大集团则将其已建成的成熟销
售渠道逐步移交给合资公司。而就合资公司其他出口型经销商而言，经销商已有其成熟销售渠道，未来亦不会转移给合资公司，且
其会销售合资公司的同类竞品。因此，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的销售合作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无其他同类经销商可比。

上述交易期间，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整体毛利率约27%，向非关联客户销售整体毛利率约38%。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
瓷砖产品的毛利率低于向第三方销售的毛利率，销售具体合作模式对比及差异分析如下：

项目

销售区域

销售渠道

市场成熟度

品牌营销模式

向森大集团销售

由工厂所在国家出口至周边国家的森大集
团下属公司销售

由森大集团负责合资公司产品在其销售区
域的销售渠道建设、维护，并在当地市场成
熟后逐步将销售渠道移交合资公司

森大集团承担合资公司市场拓荒者角色，
负责公司未覆盖市场区域的开拓，市场成
熟度相对较低

由森大集团负责合资公司产品品牌在其销
售区域的营销宣传

向第三方客户销售

向第三方客户销售80%以上为在工厂所在国境内销
售

第三方客户自行开展下游销售渠道拓展和维护，其终
端客户资源不与合资公司分享

第三方客户市场主要为公司工厂所在国，销售渠道建
设基本完成，市场相对成熟

需要由合资公司自主开展品牌营销宣传

差异对比

出口外销模式下，运输、清关、关税、中转仓储等成本费用
较高，外销业务整体毛利率低于内销业务

森大集团协助合资公司建设和维护销售渠道并逐步移交
合资公司，考虑森大集团渠道建设成本进行适当让利

在成熟度较低的新市场，额外给予客户一定的让利，有利
于公司扩大市场销售份额

森大集团承担公司品牌在当地区域的营销工作，考虑森大
集团品牌营销成本进行适当让利

销售规模

结算方式

森大集团为合资公司第一大客户，销售规
模远大于其他客户

以美元或欧元结算

合资公司采用扁平化的销售策略，未设置多层级的经
销网络；此外，非洲本土第三方客户资金实力有限，因
此第三方客户较为分散且规模较小

第三方客户主要为国内销售，以所在国当地货币结算

基于客户规模考虑，对大客户给予适当让利

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销售的汇率波动风险较低

综上所述，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合作模式与向其他客户的销售模式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且合资公司无其他类似可比客户。公
司向森大集团销售的毛利率与非关联客户差异具有合理性，关联销售具有公允性。

（2）关联采购的公允性分析
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的采购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中，双方结合具体采购产品的市场价格、运输、报关清关等采购费用确

定不同类型产品的具体交易价格。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采购产品的类别主要包括基建类原材料、陶瓷及玻璃制品原材料、机器设备及建

材成品。经对比各类别主要采购物料的各年度价格对比情况（采购物料的市场价格来源于合资公司向非关联方供应商在同一时期
同一地区的询价记录），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采购物料价格与向其他供应商采购价格或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且合资公司于2024年起持续完善自身行政、采购等职能组织，关联采购金额逐年减少，至2025年上半年已缩减至1,227.65万
元。

1.3与森大集团的付款安排合理性
公司与森大集团同时存在销售和采购业务，公司与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采取赊销模式、关联采购采取先货后款的模式，在商品

交付后定期与森大集团进行对账，确认无误后进行款项结算。
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末，公司与森大集团的结算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应收、应付款项，各年末对森大集团均无预付货款余额。
综上，2022年至2025年，公司与森大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系出于实际业务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定价、付款安排均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2、与宏宇集团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及合理性
2.1关联销售
（1）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公司与宏宇集团的销售业务主要集中于建材机械板块中的建筑陶瓷机械业务，双方业务往来已有20余年，具备长期稳定性；而

宏宇集团自2019年才开始成为公司关联方，双方并未因关联方的身份而有销售政策等调整。
此外，公司建材机械业务的客户集中度极低，主要通过覆盖更广泛的客户去实现销售规模的增长，而宏宇集团为国内知名陶瓷

企业，根据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联合主办的“陶业长征Ⅶ一一2024陶瓷砖（瓦）产能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末，宏宇集团在国
内拥有20条瓷砖生产线，年产能超1亿㎡，在全国瓷砖产能前20强陶企中排第11名。通过与国内头部建陶品牌企业的合作，亦有助
于提升公司影响力及行业知名度。因此，公司与宏宇集团的关联销售具有必要性。

（2）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公司销售定价严格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在参考第三方可比交易价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生产成本水平综合确定。公司销售的信

用政策与付款安排，则综合客户的信用资质、业务黏性及交易历史等关键因素审慎制定。公司与宏宇集团的交易价格与其向非关联
第三方交易对比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交易内容

某型窑炉

某型陶瓷压砖机

项目

定价方式

销售单价

结算方式

付款政策

定价方式

销售单价

结算方式

付款政策

宏宇集团

市场价格

75,313.85元/米

电汇/银承

合同签订后付定金30%，耐火砖铺底付20%，具备点火条件
20%，验付合格三个月内分两次支付结算总价款25%+5%

市场价格

398万元/台

电汇/银承

合同签订后付定金 30%，发货前付 20%，设备安装完成付
25%，验收合格付20%，质保期满付5%

非关联方客户

市场价格

75,003.46元/米

电汇/银承

合同签订后付定金 20%-30%，人员及材料进场 20%-
30%，耐火材料进场20%-30%，具备点火条件10%，验收
付10%，质保期满付5%-10%

市场价格

390万元/台-400万元/台

电汇/银承

合同签订后付定金 30%，发货前付 30%-40%，验收付
20%-30%，质保期满付5%-10%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收款安排合理，关联销售具有公允性。
2.2关联采购
（1）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公司与宏宇集团的采购业务主要集中于锂电材料板块中的石墨化加工服务，在2025年之前相关交易金额较低；2025年起，因重

庆科达人造石墨项目产线的逐步投产，其具有委外进行石墨化加工的需要。近年来，在负极材料行业持续承压的外部环境下，成本
控制及供应稳定性对企业生产运营而言尤为重要。

在石墨化加工服务中，电费占成本比重高，兰州宏彬当地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在加总运输费用的情况下，仍具有较好的竞
争力。同时，与重庆科达周边地区供应商存在因水电等季节性供应变化问题相比，兰州宏彬的加工供应稳定性较高。因此，公司与
宏宇集团的关联采购具有必要性。

（2）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重庆科达的供应商确定遵循《供方控制程序》等内控制度，通过对供应商进行评估、考核，选择出合适供应商，再通过询价、议价

和比价等方式择优选取，决策过程透明。同时，针对委外石墨化加工供应商，重庆科达会对其进行委外加工过程控制，并至少每年对
其现场进行一次审核。

兰州宏彬为重庆科达提供石墨化加工的服务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双方将结合具体服务的市场价格、运输等成本确定不同类型
产品的具体交易价格。2025年上半年，重庆科达与兰州宏彬的交易价格与其向非关联第三方询价对比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交易内容

石墨化加工

项目

定价方式

销售单价

结算方式

付款政策

兰州宏彬

市场价格

重料：8,150元/吨-8,200元/吨
轻料：9,050元/吨-9,100元/吨

银行承兑

6个月内承兑汇票

非关联方供应商

市场价格

重料：8,200元/吨-8,300元/吨
轻料：9,000元/吨-9,300元/吨

银行承兑

6个月内承兑汇票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安排合理，关联采购具有公允性。
2.3与宏宇集团的付款安排合理性
公司与宏宇集团的机械装备、光伏电费销售业务，以及石墨化加工的采购业务，均由公司与宏宇集团旗下不同业务板块的子公

司分别开展业务往来。因此，就上述交易的相关付款，均由各主体公司根据自身结算政策，并通过合同主体公司的账户进行收付款
安排。付款安排合理，未有异常款项退回情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3、与陶瓷研究所采购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及合理性
3.1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陶瓷辊棒是公司窑炉产品中的重要配件，公司于2008年起即与陶瓷研究所开展了陶瓷辊棒等配件产品的业务往来，多年来相关

业务具有持续性、稳定性，产品质量有较好保障。根据《采购控制程序》等内部制度，公司定期会对合格供方统一进行评定，而陶瓷研
究所因较好的产品质量保障、交货准确率，在公司合格供应商名录中长期被列为A级合格供方。综合保障公司供应链稳定性，以及
就近采购等成本因素考虑，公司与陶瓷研究所的交易具有必要性。

3.2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陶瓷研究所的董事陈旭伟先生于2023年5月起担任科达制造董事，自此陶瓷研究所才成为公司关联方。此后，公司与陶瓷研究

所的相关采购模式、结算政策等并未发生变化，公司与陶瓷研究所的交易价格与非关联第三方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交易内容

某陶瓷辊棒

项目

定价方式

销售单价

结算方式

付款政策

陶瓷研究所

市场价格

318.35元/支

电汇/银承

订金20%-30%，发货前支付40%-60%，尾款20%-30%待入库验
收后支付

非关联方供应商

市场价格

317元/支

电汇/银承

订金20%-30%，发货前支付40%-60%，尾款20%-30%待入库验
收后支付

陶瓷研究所的陶瓷辊棒产品在市场接受度较高，项目中客户普遍要求指定使用其陶瓷辊棒产品。因其陶瓷辊棒产品质量相对
较好，市场接受度较高，其报价略高于市场同类报价。由上表可见，公司与陶瓷研究所的相关交易价格、结算方式、付款政策与非关
联第三方并无重大差异，交易具有公允性。

3.3与陶瓷研究所的付款安排合理性
公司与陶瓷研究所的实际付款符合付款政策，未有异常款项退回情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三）结合前述交易情况及资金流水，穿透核查是否存在资金违规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与森大集团、宏宇集团、陶瓷研究院的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历年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公允性，相应的资金结算均分别支付至森大集团、宏宇集团、陶瓷研究院所属账户，资金流水往来具备合规性。
1、与森大集团交易资金流水情况
对于合资公司通过森大集团渠道开展的前述采购交易，根据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的交易结算模式，森大集团需先行垫付资金用

于支付购买其供应商产品的预付款，并支付产品运输费、清关报关等费用，待合资公司收到相关产品后，合资公司再与森大集团进行
相关款项的结算。

2、与宏宇集团交易资金流水情况
公司向宏宇集团的采购内容主要是人造石墨加工服务，根据公司与宏宇集团的交易结算模式，相关款项结算及资金支付发生于

宏宇集团为公司提供服务后，双方并不存在预付款项；对于陶瓷产品采购，因执行款到发货的交易模式，存在小额预付款。
3、与陶瓷研究院交易资金流水情况
公司向陶瓷研究院的采购内容主要是陶瓷辊棒产品，根据公司与陶瓷研究院的交易结算模式，相关合同存在20%-30%左右预

付款，一般情况下陶瓷研究院于收到预付款后及时完成商品发货，其他款项结算及资金支付发生于公司收到陶瓷研究院提供的产品
后。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资金违规通过森大集团、宏宇集团、陶瓷研究院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上述问题（一）（二）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审议。经充

分讨论，基于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发表如下审议意见：
1、关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及规模变动的意见
根据公司近三年及一期与关联方（森大集团、宏宇集团、陶瓷研究所）发生关联销售/关联采购的金额、主要内容、具体背景、定价

方式、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及应收预付等往来款期末余额。我们认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销售及采购交易规模变动均具有明确的
商业背景和合理的商业逻辑。其中，与森大集团的销售及采购关联交易规模，基于双方的合作模式，随着海外建材板块相关产线的
建设及密集落成投产，为支持项目建设及拓展市场消化新增产能的情况而同步变化；此后，随着公司海外建材管理总部的设立，以及
自有销售网络的逐步扩大、供应链体系的逐步完善，相关交易比例呈现下降的合理趋势。此外，公司与其他关联方的销售及采购交
易，亦基于相关业务的市场需求变化及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而正常波动。2、关于关联交易必要性、公允性、付款安排合理性及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意见

经审核，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基于正常的业务发展需求而产生，是公司在不同业务领域开展市场化经营的具体体现，符
合公司的商业模式与运营需要。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合资公司向森大集团的关联销售，其合作是基于公司海外建材业务

“先市场，后工厂”的策略，以及森大集团为合资公司“市场拓荒者”的重要角色，充分考虑了相应的品牌渠道建设、风险收益匹配等因
素，具有商业合理性；其他关联交易价格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价格相比均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关联交易的定价机制符合市场化原则，
交易价格公允。各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系基于合作历史、行业惯例、业务实际及双方商业信用等因素确定，未发现存在异常条款安
排。

综上，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五）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公司2022年至2024年年报中涉及上述问题的情况发表意见1、核查情况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双方交易的类型、原因和必要性，了解上市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内控制度，并对其运行的有效性进行

评价；1.2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审计报告、关联交易相关协议等资料，了解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背景、交易内容、交
易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近三年的交易规模的变动，如发生较大变动分析变动原因及其合理
性；1.3获取公司提供的关联方交易发生额及余额明细，将其与财务记录进行核对；1.4对当年发生额较大关联方交易，结合年度审计函证回函情况，获取大额关联交易相关协议、采购销售单据，检查交易的真实
性和合理性；检查合同结算条款、银行收付回单、货物出入库单、发票和运单等资料，检查关联交易涉及资金收付款是否按照关联交
易协议中结算条款约定执行，检查是否与关联方存在不符合交易实质的资金往来；针对当年发生的特殊交易事项，重点检查内部审
批文件、合同定价及结算条款、收付款等资料，了解交易原因，核查其合理性；评价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1.5检查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了充分披露；1.6查阅公司就关联交易相关承诺事项发布的公告文件，了解相关承诺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2、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2.1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均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了充分披露；2.2近三年关联交易规模变动，与生产规模扩大和自有销售网络逐步完善等相匹配，具备合理商业背景。2.3 合资公司与森大集团独有的销售合作模式，无其他同类经销商可作对比。虽然合资公司对森大集团销售建材产品的毛利
率，存在低于向非关联方销售建材产品毛利率的情况，但其系双方基于合作模式、渠道优势、业务区域安全等级、终端市场区域价格
等因素综合商定，具有商业合理性及业务必要性。除此之外，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付款安排合理，关联
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未发现公司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2.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均有货物流动，具备商业实质，未发现关联交易资金违规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二、关于货币资金及长短期借款。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 33.92亿元，短期借款 15.8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1.21亿元，长期借款40.74亿元，呈现存贷双高迹象。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利息收入0.33亿元，发生利息费用1.34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存款的具体性质、存放期限、存放金融机构名称、利率水平、日均存款余额、单日最高金额、存取款发生

额及相应用途，是否存在资金被质押、冻结、用于为关联方担保等支取受限情形；（2）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与利息收
入的匹配性，有息负债平均余额与利息费用的匹配性；（3）说明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用途等，并结合公司贷款成本、
财务管理模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公司货币资金与有息负债均较高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经营特点。

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存款的具体性质、存放期限、存放金融机构名称、利率水平、日均存款余额、单日最高金额、存取款发生额及相

应用途，是否存在资金被质押、冻结、用于为关联方担保等支取受限情形1、公司货币资金的具体性质、存放期限、存放机构名称、利率水平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金融机构名称

浙商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

建设银行

兴业银行

ABSA

南非标准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星展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SOCIETE GENERALE
CAMEROUN

ECOBANK

浦发银行

其他银行

库存现金

存款性质

银行存款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在途资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冻结资金（诉讼冻结）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冻结资金（诉讼冻结）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在途资金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在途资金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在途资金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银行存款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业务保证金

其中：冻结资金（诉讼冻结）

其中：在途资金

其中：其他

大额存单/定期存款

存放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利率水平

0.05%-1.00%；隔夜SOFR

1.87%-5.40%

0.05%-1.15%；3.90%

1.50%

/

0.05%-0.55%；隔夜SOFR

1.00%

1.15%-6.11%

0.05%-1.35%；3.00%

0.05%-0.10%

3.35%

0.05%-1.05%；隔夜SOFR

0.05%-0.85%

0.05%-0.10%

2.65%-2.90%

0.05%-1.05%

0.05%-1.50%

0.05%-0.10%

2.90%-3.45%

0%-15.00%

/

/

2.00%-4.60%

0%-8.00%

2.50%-3.80%

0%-3.70%

1.80%-4.10%

0.05%- 0.55% ；隔 夜 SOFR-
0.01%

0.05%-1.20%

0.05%-1.05%；隔夜SOFR

0.05%-1.10%

0.05%-0.45%

0.05%；2.50%

/

0.05%-1.15%

/

/

0%-12.00%

0%-1.50%

0.05%-0.65%

/

/

/

/

/

/

/

期末账面余额

29,836.20

5,726.88

29,247.99

5,000.00

26.60

17,272.82

1,149.79

15,191.13

23,983.19

4,420.67

4,000.00

15,126.15

1,678.70

375.71

13,180.00

7,835.03

6,334.71

2,352.13

7,000.00

2,771.12

470.82

689.34

18,347.94

8,508.06

3,306.12

2,535.76

6,070.16

18,446.50

22.00

3,034.33

4,786.30

6,341.65

4,817.62

558.37

5,078.37

1,816.42

2,466.46

2,423.20

1,360.13

3,560.67

43,793.52

3,526.38

2,252.94

17.29

14.59

2,116.66

369.91

339,240.30

备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2、日均存款余额、单日最高金额、存取款发生额及相应用途
公司日均存款余额为303,545.10万元，单日最高金额为345,555.53万元（鉴于公司月度货币资金余额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月

公司货币资金水平，综合考虑公司境内外银行账户数量、信息化水平，该处以月均余额近似测算日均余额、单日最高金额，下同）。
存取款发生额及相应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存款流入

存款流入合计

存取款发生额

733,989.43

20,063.03

15,717.29

335.44

1,361.81

12,615.99

56.63

267,246.05

2,688.41

226,908.58

16,524.20

1,297,506.86

用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取款流出

取款流出合计

502,769.19

105,536.44

48,238.94

47,260.73

107,087.18

1,408.45

234,170.27

137,242.56

50,986.08

23,514.37

1,258,214.2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资金被质押、冻结、用于为关联方担保等支取受限情形
项目

货币资金余额

其中：质押资金

其中：质押资金

其中：冻结资金

期末账面余额（万元）

339,240.30

18,544.70

14,617.24

4,980.78

受限类型

/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保函保证金

诉讼冻结资金

是否涉及关联方

/

是

否

否

公司货币资金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为18,544.70万元，保函保证金为14,617.24万元，冻结资金为4,980.78万元。因公司与陶瓷
研究院的交易结算模式，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中，收票人为陶瓷研究院的期末账面余额为150.66万元，除此之外，公司货币资金
不存在用于为关联方担保等支取受限情形。

（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有息负债平均余额与利息费用的匹配性1、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与利息收入匹配情况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货币资金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

2025年1月

266,260.58

2025年2月

283,193.83

2025年3月

345,555.53

2025年4月

318,025.43

2025年5月

268,994.91

2025年6月

339,240.30

项目

利息收入

货币资金日均余额

货币资金平均利率

2025年1-6月

3,327.71

303,545.10

2.19%

备注：货币资金日均余额=当年月度货币资金余额之和/期间月度数；货币资金平均利率=利息收入/货币资金日均余额*2。2025年上半年，公司整体银行协定存款利率为 0.35%-1.35%，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 2.65%-3.45%，美元存款利率为 2.30%-4.30%左右。公司在货币资金管理中，始终将安全性与流动性作为首要目标。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将闲置资金主要
配置于协定存款、大额存单等高效益存款类产品，以此提升资金效益，实现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统一。因此，公司货币资金平均余额与
利息收入相匹配。2、有息负债平均余额与利息费用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货币资金

2025 年月末有息负
债余额

2025年1月

647,263.46

2025年2月

658,987.64

2025年3月

752,131.83

2025年4月

752,335.86

2025年5月

758,684.85

2025年6月

776,903.28

有息负债情况

利息支出

借款平均余额

借款平均利率

2025年6月30日

13,409.58

724,384.49

3.70%

备注：借款平均余额=2025年月度有息负债余额之和/期间月度数；平均借款利率=利息支出/借款平均余额*2。2025年上半年，一年期人民币 LPR为 3.0%、3.1%，5年期 LPR为 3.5%、3.6%；境外市场，SOFR（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在 4.26%-4.45%左右，EURIBOR（欧洲银行间欧元同业拆借利率）在1.911%-2.925%左右。公司有息负债主要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借款平均利
率和市场报价接近，有息负债平均余额与利息费用相匹配。

（三）说明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用途等，并结合公司贷款成本、财务管理模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公司货币
资金与有息负债均较高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经营特点1、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用途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主要有息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贷款主体

科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Tilemaster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Tilemaster”）&Brightstar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Brightstar”）

Tilemaster &Brightstar

福建科达新能源

Tilemaster

Tilemaster &Brightstar

福建科达新能源

KEDA Cameroon Ceramics Limited

科达制造

重庆科达

科达制造

Keda Ceramic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

福建科达新能源

Tilemaster

Keda Zambia Ceramics Company Limited

科达制造

福建科达新能源

福建科达新能源

福建科达新能源

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

Keda (Ghana) Ceramics Company Limited

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

科达制造

安徽科达新材料

安徽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Tilemaster

恒力泰科技

福建科达新能源

Tilemaster

科达制造

Keda（Sn）Ceramics Company Limited

科达制造

其他5000万元以下小计

合计

贷款余额

71,420.40

60,497.28

52,935.12

43,300.00

39,800.00

37,810.80

27,000.00

25,287.54

19,999.00

18,678.33

17,100.00

16,963.92

15,000.00

14,800.00

12,900.00

12,835.69

11,000.00

10,078.49

10,000.00

9,250.00

9,000.00

9,000.00

8,600.00

8,370.00

8,134.77

8,100.00

8,045.09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7,040.43

6,600.00

6,000.00

5,830.00

5,511.50

5,000.00

123,
014.92

776,
903.28

年 利
率%

4.74%

3.94%

3.95%

2.00%

2.36%

3.88%

1.50%

5.02%

2.45%

3.10%

2.44%

4.92%

1.95%

2.41%

2.25%

1.90%

2.70%

5.08%

1.43%

2.80%

2.60%

2.70%

2.60%

2.10%

7.49%

2.45%

2.35%

2.45%

2.00%

2.50%

2.72%

2.65%

2.60%

2.75%

2.50%

5.02%

1.05%

/

/

借 款
期限

三 年
期

五 年
期

五 年
期

一 年
期

三 年
期

五 年
期

五 年
期

七 年
期

三 年
期

十 年
期

三 年
期

七 年
期

一 年
期

五 年
期

三 年
期

一 年
期

六 年
期

七 年
期

一 年
期

三 年
期

四 年
期

四 年
期

三 年
期

三 年
期

七 年
期

三 年
期

三 年
期

五 年
期

一 年
期

一 年
期

三 年
期

十 年
期

6个月

三 年
期

三 年
期

七 年
期

一 年
期

/

/

融资用途

用于海外建材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

用于海外建材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

用于海外建材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海外建材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

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项目建
设

用于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项目建
设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

股票回购贷款

用于增资并购福建科达股权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并购坦桑玻璃厂项目

用于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项目建
设

用于锂电池负极材料智能化生产项目建
设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增资并购福建科达股权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数字化工厂项目建设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用于项目建设、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

/

备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主要有息负债按币种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

人民币

欧元

美元

合计

有息负债余额
（原币）

473,468.04

35,144.78

1,136.36

-

有息负债余额
（人民币）

473,468.04

295,300.47

8,134.77

776,903.28

贷款成本

2.38%

4.29%

7.49%

3.16%

有息负债按板块分布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板块

海外建材

建材机械

锂电材料

其他

合计

货币资金余额

106,912.57

167,115.05

11,967.35

53,245.33

339,240.30

货币资金占比

31.52%

49.26%

3.53%

15.70%

100.00%

有息负债余额

361,100.91

191,425.19

172,565.10

51,812.09

776,903.28

贷款成本

4.06%

2.35%

2.24%

2.90%

3.16%

有息负债占比

46.48%

24.64%

22.21%

6.67%

100.00%

备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2、公司货币资金与有息负债均较高的合理性
公司有息负债主要分布于海外建材、建材机械、锂电材料三大业务板块，合计占有息负债总额的93.33%，且以中长期贷款为主；

货币资金则主要集中在海外建材和建材机械板块，合计占比为80.78%。海外建材板块和锂电材料板块的企业均为公司非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非全资子公司总体融资管理模式为：各子公司原则上应独立解决自身日常经营的融资需求，公司可提供增信支持。

上市公司主体主要从事建材机械业务，因具备良好的信用优势，能够获取相对优惠的融资条件。出于保障资金储备、控制融资
成本及应对未来融资环境不确定性的考虑，上市公司主体维持一定规模的授信额度或贷款余额。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建立集团资金
池，对部分子公司资金进行归集和统一调度，因此账面货币资金较为充裕。

海外建材业务为合资经营模式，近年来因持续进行产能扩张，项目投资建设需要大量长期资金，目前多数长期贷款尚未到期。
此外，该业务仍存在后续产能建设规划，需储备相应资金，因此该业务板块贷款规模较大。由于海外建材板块的融资审批期限较长，
融资提款与项目款项支付在时间上存在阶段性错配，导致在特定时点贷款余额与货币资金同步处于较高水平。

锂电材料业务亦为合资经营模式，该业务自2022年以来处于产能建设阶段，目前多数长期贷款未到期。同时，该业务板块经营
中面临采购付款周期相对较短，而销售回款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对短期流动性资金需求较大，随着产能的逐步释放，对短期流动性
资金的需求同步提升，因此融资规模较高。

综上所述，公司下属企业众多，业务类型多样，产能建设与投产进度、经营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导致各子公司存贷结构存在差异，
合并层面呈现“存贷双高”特征。单从各业务板块具体情况看，其货币资金与有息负债的结构均与各自的实际经营情况、发展阶段及
资金运作模式相匹配，符合相应业务的经营特点。公司整体货币资金与有息负债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是基于公司多元化业务结构、
集团融资管理模式以及未来战略发展的综合考量，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必要性。

三、关于在建工程及资金流出。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12.14亿元，同比增长21.16%。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购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10.71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三年及本报告期内，公司境内及境外投入金额前五名的在建工程分别对应的前五大供应商具体情况以
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单笔现金超过2000万元交易对手方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关联关系、成立时间、注
册资本、注册地址、采购内容、采购时间、金额、定价方式、付款模式、是否存在预付款退回等情况；（2）结合同行业单位产能建造成本
差异，说明在建工程相关采购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资金通过在建项目等途径流向公司主要股东、管理层等关联方的情形。请公
司年审会计师就公司2022年至2024年年报中涉及上述问题的情况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近三年及本报告期内，公司境内及境外投入金额前五名的在建工程分别对应的前五大供应商具体情况以及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单笔现金超过2000万元交易对手方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关联关系、成立时间、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采购内容、采购时间、金额、定价方式、付款模式、是否存在预付款退回等情况1、近三年及本报告期内投入金额前五名在建工程情况1.1境内

（1）2022年
前五大在建工程及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前 五 大
在 建 工
程项目

福 建 科
达 新 能
源 一 期
工 程 项
目

大 型 高
端 智 能
装 备 制
造 数 字
工 厂 项
目

科 达 制
造 技 改
工 程 项
目

3000 吨
人 造 石
墨设备

投入金额
（ 万

元）

22,391.17

8,460.26

2,437.53

1,687.44

前五大供应
商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华宇（福建）
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福建科达电
力有限公司

青岛金联铜
业有限公司

泉州奕恒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辰科建（广
东）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万源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佛山市顺德
区永安水电
消防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春兴建
筑装饰装修
工程有限公
司

佛山市三水
区建筑工程
质量检测站

精工工业建
筑系统集团
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
区金凯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佛山市顺德
区永安水电
消防工程有
限公司

东莞瑞云电
气有限公司

爱 和 陶（广
东）陶瓷有限
公司

安徽科达洁
能股份有限
公司

佛山市科达
机电有限公
司

佛山市硕宸
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南京阿克赛
斯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宇泽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是 否
关 联

方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主 要 采 购
内容

造 粒 及 预
处 理 生 产
线

6 个单体车
间 土 建 及
钢 结 构/开
关站施工

石 墨 化 变
压器

铜铝排

备 用 石 墨
化 车 间 设
备 基 础 工
程等

厂 房 钢 结
构 及 门 窗
工程

数 字 工 厂
总承包

消防工程

幕 墙 设 计
及施工

地 基 基 础
检测

钢结构

土建工程

消防电力

断路器

瓷砖

预 炭 化 回
转窑

反 应 斧 输
送设备

4000L 立式
反应釜

配 料 输 送
系 统 改 造
项目

成品库

采购时
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4-
12月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采 购 金 额
（万元）

6,748.20

4,035.10

2,653.44

2,275.48

1,720.79

4,435.84

3,909.60

119.00

90.00

89.90

1,555.21

631.00

255.88

79.50

13.60

1,069.66

227.20

201.10

198.91

100.24

定 价
方式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询价

询价

询价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付款模式

预付款 30%，进度款
30%，安装款20%，验
收款15%，质保金5%
期满支付

预付款 20%，安装款
陆续付 60%，6 座厂
房验收合格付 5%，
竣 工 验 收 合 格 付
12%，质保金3%期满
支付

备料款 50%，验收款
40%，质保金 10%期
满支付

材料预付款 100%，
发货前 50%加工费，
安装后 45%加工费，
余款货到三个月内
支付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安装款
陆续支付，验收款付
至97%，质保金3%期
满支付

预付款 20%，进度款
55%，验收款10%，结
算后付至 97%，余款
3%竣工合格两年后
支付

预付款 30%，进度款
陆 续 支 付 ，验 收 款
10% ，结 算 后 付 至
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 20%，验收款
60%，竣工款17%，质
保金3%期满支付

进场前一次付清

预付款 15%，进度款
陆续支付 55%，验收
款付至 95%，质保金
5%期满支付

预付款 20%，进度款
陆续支付，验收款付
至95%，质保金5%期
满支付

预付款 25%，进度款
陆续支付，验收款付
至95%，质保金5%期
满支付

货到付款

预付款约 50%，尾款
约50%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提货前
30%，验收款30%，质
保金10%期满支付

是否存
在预付
款退回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成立时间

2021- 11-
11

2001- 10-
26

2017-9-12

2006-4-21

2019- 10-
18

2002- 10-
15

2001-2-22

1998-6-15

2020-8-19

/

2004-6-21

1998-9-3

1998-6-15

2011-6-30

1994-9-22

2007-4-28

2018-2-6

2016-4-15

2006-9-6

2018-3-23

注册资本
（ 万

元）

1,000.00

10,000.00

2,100.00

2,500.00

800.00

8,800.00

10,000.00

1,600.00

6,888.00

2,943.00

13,300 万
美元

4,268.00

1,600.00

1,000.00

1,045万美
元

4,460.00

27,334.00

2,208.00

6,950.00

5,000.00

注册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
号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
均溪镇兴田路 11 号三
层商场2号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
路 15 号外贸大厦 12 层
之一

青岛胶州市胶东镇葛
埠岭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体育街 269 号 1 幢 306、
307室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
道办事处逢沙村民委
员会智城路 1 号 14 层
1402、1403、1404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科
技工业区西南园 A 区
8-4号（F1）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赤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吴家围市场综合楼六
楼A区

中山市三角镇金腾路6
号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
街道博文路3号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
柯西工业园鉴湖路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
道办事处近良居委会
德元路 2 号汇峰名居 4
座201房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赤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吴家围市场综合楼六
楼A区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
园区总部五路1号1栋
802室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官窑大榄红岗工业区7
号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天门大道南
段2611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伦教街道新塘村世龙
集约工业区世龙大道
西路3号之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平
洲夏东二洲村石洛沙
工业区招其厂房之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港大道42号17幢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
经济开发区襄城河以
南205国道以东

5

韶 关 科
达 基 建
工 程 项
目

1,317.27

韶关市第一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恒源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湘潭市规划
建筑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
司

韶关市顺源
水电安装有
限公司

广东营造工
程管理有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施 工 总 承
包

钢 结 构 工
程

建 设 工 程
设计

配电工程

工 程 招 标
与 工 程 监
理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2022
年

1,047.62

194.48

18.45

11.69

9.74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预付款 20%，进度款
陆 续 支 付 ，验 收 款
10% ，结 算 后 付 至
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 20%，进度款
陆 续 支 付 ，验 收 款
10% ，结 算 后 付 至
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 20%，进度款
50%，验收款27%，质
保金3%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正式送
电 后 50% ，验 收 款
1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招标：完成招标工作
后七天内一次付清；
监理：按月支付，报
建之日起，至工程初
检止

否

否

否

否

否

1979- 12-
10

2009-7-2

1989-1-16

2015-4-27

2004- 10-
18

35,000.00

10,800.00

10,000.00

1,000.00

1,100.00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北
路 57 号市一建公司内
第13幢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
社区黄金路1号东莞天
安数码城F区1号科研
楼1905号

湘潭经开区金域华府
小 区 4 栋 1 单 元
0101006 号 、0401001
号 - 1001001 号 、
1101001号-1101024号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中
路 23 号汇展华城二区
金桂城南侧商业B幢2
层317号商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
道广海大道西3号碧湖
花园三座夹层127

（2）2023年
前五大在建工程及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前 五 大
在 建 工
程项目

福 建 科
达 新 能
源 二 期
工 程 项
目

科 达 装
备 制 造
基 建 工
程项目

大 型 高
端 智 能
装 备 制
造 数 字
工 厂 项
目

重 庆 科
达 负 极
材 料 智
能 化 生
产项目

福 建 科
达 新 能
源 一 期
工 程 项
目

投入金额
（ 万

元）

24,748.18

22,868.18

15,943.80

7,715.69

6,003.70

前五大供应
商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湘潭潭州电
力建设有限
公司

福建省五建
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福建省东日
工程有限公
司

湖南华夏特
变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大城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海天精
机有限公司

杭 萧 钢 构
（广东）有限
公司

安徽科安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联合工
程有限公司

广东万源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 辰 科 建
（广东）集团
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
床集团有限
公司

东莞市胜翔
机械有限公
司

东莞市联德
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福建省禹澄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重庆莱实建
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科达东
大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展帆建
筑工程有限
公司

重庆市铜梁
区财政局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华宇（福建）
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湖北大清科
技有限公司

厦门益坤实
业有限公司

泉州奕恒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是否

关 联
方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主 要 采 购
内容

负 极 材 料
成品线

220KvA 高
压开关站

石 墨 化 车
间

石 墨 化 车
间

变压器

施 工 总 承
包

龙 门 镗 铣
加 工 中 心
设备

钢 结 构 工
程

BIPV 光 伏
发电

抛 丸 底 漆
生产线

数 字 工 厂
总 承 包 合
同

厂 房 钢 结
构

生产设备

卧 加 柔 性
生产线

3X8米龙门
铣床

建 设 工 程
施工

钢 构 专 业
分 包 建 设
工程施工

建 设 工 程
设计

建设工程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费

负 极 材 料
成品线

煅 后 焦 堆
场

碳 化 炉/隧
道窑

3 线石墨化
炉 废 气 除
尘 脱 硫 环
保设施

石 墨 化 炉
承 台 施 工
等

采 购
时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3
年

采购金额
（ 万

元）

6,873.35

5,486.70

5,100.78

3,781.94

3,060.00

6,682.00

5,850.00

2,510.34

1,330.00

1,001.00

4,599.06

2,910.74

2,028.00

782.40

548.80

5,227.04

2,119.87

78.00

71.94

29.67

4,456.80

779.00

132.00

120.80

107.80

定 价
方式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政 府
定价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付款模式

预 付 款 30% ，进 度 款
30%，安装款 20%，验收
款 15%，质保金 5%期满
支付

预付款 20%，部分安装
款 30%，主要设备到货
25%，竣工 10%，审核结
算 12%，质保金 3%期满
支付

审核后实际完成合同的
合格工作量付至 85%，
出 具 监 督 报 告 付 至
95% ，竣 工 验 收 付 至
97%，质保金 3%期满支
付

审核后实际完成合同的
合格工作量付至 85%，
出 具 监 督 报 告 付 至
95% ，竣 工 验 收 付 至
97%，质保金 3%期满支
付

预 付 款 30% ，发 货 前
60%，验收款5%，质保金
5%期满支付

预 付 款 15% ，进 度 款
60%，验收款 10%，竣工
结算款 12%，质保金 3%
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出厂验收
合格后付 55%，终验收
合格 6 个月后付 7.5%，
终验收合格 12 个月且
无异常后付7.5%

预 付 款 25% ，安 装 款
50%，验收款 10%、竣工
结算款 12%，质保金 3%
期满支付

预 付 款 20% ，进 度 款
35%，完工款 10%，光伏
成功并网发电 10%，竣
工款 22%，质保金 3%期
满支付

预付款 30%，出厂验收
合格后付 40%，终验收
合格后付 20%，终验收
合格 12 个月且无异常
后付10%

预 付 款 20% ，进 度 款
55%，验收款 10%，结算
后付至 97%，质保金 3%
期满支付

预付款 30%，安装款陆
续 支 付 ，验 收 款 付 至
97%，质保金 3%期满支
付

预付款 20%，产品验收
合格后付 60%，安装调
试验收合格后付 15%，
质保金5%期满支付

预付款 20%，产品验收
合格后付 60%，安装调
试验收合格后付 15%，
质保金5%期满支付

预付款 20%，产品验收
合格后付 60%，安装调
试验收合格后付 15%，
质保金5%期满支付

预付款 20%，预付款分
为 3 次抵扣，第二次进
度款申请时，从进度款
中抵扣预付款的 30%，
第三次进度款申请时，
从进度款中抵扣预付款
的 30%，第四次进度款
申请时，从进度款中抵
扣预付款的 40%，进度
款总额不超合同暂估价
的85%

预付款 30%，预付款分
为 3 次抵扣，第二次进
度款申请时，从进度款
中抵扣预付款的 30%，
第三次进度款申请时，
从进度款中抵扣预付款
的 30%，第四次进度款
申请时，从进度款中抵
扣预付款的 40%，进度
款总额不超合同暂估价
的85%

设计人提交负极材料片
区规划报批文件并通过
后七天内，发包人支付
设计费总额的 30%；设
计人提交负极材料片区
施工图审查图纸并通过
后七天内，发包人支付
设计费总额的 40%；设
计人提交负极材料片区
内全部图纸后七天内，
发包人支付设计费总额
的 25%；全部投产六个
月或设计完成十二个月
后，发包人支付设计费
总额的5%

施工完毕并出具检测报
告后七日内付至 80%，
结算完成后付至100%

先款后货

预 付 款 30% ，进 度 款
30%，安装款 20%，验收
款 15%，质保金 5%期满
支付

预 付 款 20% ，进 度 款
77%，质保金 3%期满支
付

预付款 30%，材料制作
完成且验收合格 30%，
材料与技术人员进场
20%，碳化炉整体验收
合格十日内 10%，碳化
炉整体验收合格半年内
5%，余款5%整体验收合
格后一年内付清

预付款 10%，工程完工
投运三个月 84%，投运
一年6%

预 付 款 30% ，进 度 款
30%，安装款 20%，验收
款 15%，质保金 5%期满
支付

是否存
在预付
款退回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成立时间

2021- 11-
11

2007-7-30

1989-6-2

2004-9-14

2002-9-12

1993-7-28

2016-8-22

2004-1-20

2013-4-3

1984-1-21

2001-2-22

2002- 10-
15

2001-11-6

2010-1-22

2005- 11-
22

2004-2-6

2008-7-14

1998-8-27

2019-4-18

/

2021- 11-
11

2001- 10-
26

2014-3-28

2001-3-12

2019- 10-
18

注册资本
（ 万

元）

1,000.00

12,688.00

60,100.00

11,800.00

12,283.16

11,036.00

2,500.00

23,800.00

10,000.00

120,000.00

10,000.00

8,800.00

103,883.52

500.00

200.00

11,257.00

10,800.00

5,000.00

2,200.00

/

1,000.00

10,000.00

3,000.00

100.00

800.00

注册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号

湘潭市昭山两型产
业发展中心西楼二
楼 213 号（昭山示范
区）

泉州市新华北路 32
号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
县平川街道百斤税
126号

湘潭市九华示范区
大众西路10号

湛江市人民大道南
37号怡景华庭B座3
楼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鸿创二街 2 号（A
座）新 力 盈 丰 中 心
1206房

珠海市金湾区平沙
镇南新大道3527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887号1栋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
区滨安路1060号

佛山市三水区中心
科技工业区西南园A
区8-4号（F1）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街道办事处逢沙村
民委员会智城路1号
14 层 1402、1403、
1404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佛祖岭一路3
号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
镇横诚路4号108室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
街道伟民路52号1栋
101室

福建省龙海市榜山
镇紫云西路6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
市驿镇海龙村04社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
州片区（郑东）商务
内 环 路 9 号 楼 3 层
301号南

重庆市渝中区时代
天街3号1幢26-6#

重庆市铜梁区巴川
街道营盘路39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号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
县均溪镇兴田路 11
号三层商场2号

湖北省团风县闽台
工业园

厦门市海沧青礁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
区体育街 269 号 1 幢
306、307室

（3）2024年
前五大在建工程及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前 五 大
在 建 工
程项目

福 建 科
达 新 能
源 二 期
工 程 项
目

科 达 装
备 制 造
基 建 工
程项目

重 庆 科
达 负 极
材 料 智
能 化 生
产项目

大 型 高
端 智 能
装 备 制
造 数 字
工 厂 项
目

科 达 制
造 技 改
工 程 项
目

投入金额
（ 万

元）

42,320.77

12,885.35

11,043.13

6,707.41

4,138.36

前五大
供应商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福建三建工
程有限公司
大田分公司

广东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青岛金联铜
业有限公司

山西丹源新
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大城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科安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海天精
机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合
丰工程有限
公司

佛山市朗思
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福建省禹澄
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重庆莱实建
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观
音桥支行

PAMA S.p.
A

安徽科安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佛山分
公司

中 辰 科 建
（广东）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腾美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大捷胜
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精工工业建
筑系统集团
有限公司

广州金为建
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
区金凯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佛山市顺德
区新景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佛山市东建
建设有限公
司

是否

关 联
方

子 公
司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主 要 采 购
内容

4 号地 2 万
吨 预 处 理
工 序 气 力
输 送 系 统
及 配 套 工
程

5 号地研发
项目

石墨化炉

石 墨 化 铜
铝排

二 期 石 墨
化电极

施 工 总 承
包

BIPV 光 伏
发电

龙 门 镗 铣
加 工 中 心
设备

动 力 配 电
安装

室内装修

气 力 输 送
系 统（ 一
期）

建 设 工 程
施工

预 碳 化 隧
道窑采购

钢 构 专 业
分 包 建 设
工程施工

固 定 资 产
贷款

卧 式 落 地
镗铣床

光 伏 电 站
项目

厂 房 钢 结
构

三 期 园 林
绿化工程

装修工程

钢结构

钢结构

土建工程

钢结构、土
建工程

装修

采购时
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2024
年

采购金额
（ 万

元）

8,927.89

6,260.62

5,097.72

5,016.07

3,569.55

3,056.00

1,496.25

955.02

591.65

531.29

5,900.00

1,305.10

1,250.00

485.35

281.33

1,925.76

1,249.25

692.78

506.50

224.77

790.20

729.30

586.40

513.80

260.00

定 价
方式

询价

招 投
标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询价

招 投
标

询价

招 投
标

询价

询价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付款模式

预付款30%，提货前50%，
验收款 10%，质保金 10%
期满支付

进度款陆续付至不超过
80%，竣工验收付至90%，
完成结算后付至97%，质
保金3%期满支付

预付款20%，进度款40%，
验收款 30%，质保金 10%
期满支付

原材料分三次支付，按每
批合同均价；加工费预付
款30%，发货前30%，验收
款 30%，余款 10%一年后
支付

预付款30%，发货前60%，
验收款 5%，质保金 5%期
满支付

预付款15%，进度款60%，
验收款10%，竣工结算款
12%，质保金3%期满支付

预付款20%，进度款35%，
完工款10%，光伏成功并
网发电10%，竣工款22%，
质保金3%期满支付

预付款30%，出厂验收合
格后付55%，终验收合格
6 个月后付 7.5%，终验收
合格12个月且无异常后
付7.5%

预付款30%，发货前40%，
验收款30%

进度款不超过85%，竣工
结算后付至97%，质保金
3%期满支付

预付款30%，发货款30%，
验收款30%，质保金10%

预付款为合同暂定总价
的 20%，预付款分为 3 次
抵扣，第二次进度款申请
时，从进度款中抵扣预付
款的30%，第三次进度款
申请时,从进度款中抵扣
预付款的30%，第四次进
度款申请时，从进度款中
抵扣预付款的40%，进度
款总额不超合同暂估价
的85%

定金30%，到货款30%，验
收款30%，尾款10%

预付款为合同暂定总价
的 30%，预付款分为 3 次
抵扣，第二次进度款申请
时，从进度款中抵扣预付
款的30%，第三次进度款
申请时，从进度款中抵扣
预付款的30%，第四次进
度款申请时，从进度款中
抵扣预付款的40%，进度
款总额不超合同暂估价
的85%

每月20日支付

预付款30%，收到运装单
据65%，验收款5%

预付款30%，光伏组件进
场 40%竣工款 25%，质保
金5%期满支付

预付款20%，进度款陆续
支付，初步验收合格后付
至85%，骏工验收合格后
付至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20%，进度款陆续
支付，初步验收合格后付
至85%，骏工验收合格后
付至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20%，进度款陆续
支付，初步验收合格后付
至85%，骏工验收合格后
付至97%，质保金3%期满
支付

预付款30%，进度款陆续
付至85%，验收合格付至
95%，质保金5%期满支付

进度款陆续付至85%，验
收合格付至97%，质保金
3%期满支付

进度款陆续付至85%，验
收合格付至97%，质保金
3%期满支付

预付款30%，进度款55%，
验收合格付至95%，质保
金5%期满支付

进度款陆续付至85%，验
收合格付至97%，质保金
3%期满支付

是 否
存 在
预 付
款 退

回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成立时间

2021- 11-
11

2023-8-14

2022-5-30

2006-4-21

1998-5-8

1993-7-28

2013-4-3

2016-8-22

2012-4-24

2012-3-7

2021- 11-
11

2004-2-6

2022-5-30

2008-7-14

1991-4-15

1926年

2022-7-21

2002- 10-
15

2015-3-31

2017-3-27

2004-6-21

2016- 10-
10

1998-9-3

2004-3-31

1993-5-6

注册资本
（ 万

元）

1,000.00

/

6,000.00

2,500.00

8,327.74

11,036.00

10,000.00

2,500.00

3,000.00

500.00

1,000.00

11,257.00

6,000.00

10,800.00

/

600.00 万
欧元

/

8,800.00

3,068.00

3,001.00

13,300 万
美元

4,168.00

4,268.00

10,100.00

5,000.00

注册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号

福建省大田县太华
镇汤泉村442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陈村镇广隆工业
园环镇西路1号之二

青岛胶州市胶东镇
葛埠岭村

山西省祁县东观工
业园区

湛江市人民大道南
37号怡景华庭B座3
楼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887号1栋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鸿创二街 2 号（A
座）新 力 盈 丰 中 心
1206房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飞鹅路红岗工业区
德胜河东荣顺电气
有限公司办公楼二
楼（二）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
六路3号九鼎国际城
1区2座1317房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号

福建省龙海市榜山
镇紫云西路6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陈村镇广隆工业
园环镇西路1号之二
（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
市驿镇海龙村04社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
桥步行街 9 号 1-3、
2-3

10, Viale del
lavoro, 38068,
Rovereto(Italy)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陈村镇仙涌村广
隆工业园区兴隆十
路12号之七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街道办事处逢沙村
民委员会智城路1号
14 层 1402、1403、
1404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
镇大冲村联星村民
小组“东边埗”骏达
商贸城叁栋 3 楼 302
之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
街道夏南路 58 号方
舟建筑产业中心1座
2栋1802室之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绍兴柯桥经济开
发区柯西工业园鉴
湖路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
大道西 1138 号 1213
房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街道办事处近良居
委会德元路2号汇峰
名居4座201房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伦教街道羊额村
翡翠路1号保发珠宝
产 业 中 心 2 幢 3 座
101、102、103、104

佛山市禅城区市东
上路6号二层之十

（4）2025年6月
前五大在建工程及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

序
号

1

前 五 大
在 建 工
程项目

福 建 科
达 新 能
源 二 期
工 程 项
目

投入金额
（ 万

元）

7,113.83

前五大供应
商

广东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山东丰力重
工有限公司

福建三建工
程有限公司
大田分公司

安徽科达新
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福建省中科
恒丰建设有
限公司

是否

关 联
方

子 公
司

否

否

子 公
司

否

主 要 采 购
内容

隧道窑

4 号地冲击
磨 成 套 设
备-预处理

5 号地研发
项目

二 期 气 力
输送

4 号 地 块
10KV

采购时
间

2025
年

2025
年

2025
年

2025
年

2025
年

采购金额
（ 万

元）

3,050.00

612.04

600.00

503.20

445.00

定 价
方式

询价

招 投
标

招 投
标

询价

招 投
标

付款模式

预 付 款 30% ，发 货 前
30%，验收款 30%，质保
金10%期满支付

预 付 款 30% ，提 货 款
30%，验收款 30%，质保
金10%期满支付

进度款陆续付至不超过
80% ，竣 工 验 收 付 至
90%，完成结算后付至
97%，质保金 3%期满支
付

预 付 款 30% ，提 货 前
50%，验收款 10%，质保
金10%期满支付

预 付 款 30% ，发 货 前
30%，验收款 30%，质保
金10%期满支付

是 否
存 在
预 付
款 退

回

否

否

否

否

否

成立时间

2022-5-30

2019-4-24

2023-8-14

2021- 11-
11

2017-9-29

注册资本
（ 万

元）

6,000.00

1,000.00

/

1,000.00

1,000.00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陈村镇广隆工业
园环镇西路1号之二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
经济开发区明湖北
路26号

福建省大田县太华
镇汤泉村442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门大道南段
2611号

福建省永安市曹远
镇坑边路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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